
4年前判赔制冰厂368万 

能上诉成功 
( 吉 隆 坡 3 日 讯 ） 上 诉 庭 

今日推翻了国家能源有限 

公司（ T N B ) 4 年多前被判 

赔偿 3 6 8万令吉的判决。 

本 案 源 自 于 新 山 高 庭 

在 2 0 1 9 年 作 出 一 项 有 利 

于 B i g M a n 管 理 私 人 有 

限公司的判决。 

国 能 以 窜 改 电 表 为 

由，两次切断该公司位于 

士古来一家制冰厂的电源 

后，遭判罚须向该公司支 

付收入损失赔偿金。 

相 关 厂 房 的 断 电 事 故 

分 别 发 生 在 2 0 1 4 年 7 月 

和 2 0 1 5 年 4 月 ， 每 次 持 

续 4 个 月 。 

然 而 ， 上 诉 庭 今 曰 批 

准 了 国 能 的 上 诉 ， 因 为 

B i g M a n公司未能提供任 

何蒙受损失的证据。 

B i g M a n 公司在起诉 

书中称，该公司与制冰商 

I c e M a n私人有限公司签 

订 合 约 ， 负 责 行 政 管 理 、 

生产运营和电力供应。 

该 公 司 声 称 ， 该 公 司 

须 向 I c e M a n 公 司 提 供 

预 付 款 并 支 付 购 买 发 电 机 

和柴油的费用，以便让厂 

房 能 在 停 电 的 情 况 下 继 续 

营运，因此事蒙受损失。 

然 而 ， 上 诉 庭 裁 定 ， 

没有证据能证明该公司向 

I c e M a n公司支付了预付 

款或相关花费。 

上 诉 庭 三 司 为 拿 督 南 

达 巴 兰 、 拿 督 阿 都 卡 林 以 

及再尼马兹兰。 

南 达 巴 兰 在 宣 读 判 词 

时说，控方没有任何证据 

能 证 明 I c e M a n 公司在 

两次断电时期有继续营运 

并进行商业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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